荔浦市2020年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资金使用方案
	使用方向
	项目
	建设内容
	资金来源（万元）
	项目
投入
总额
	具体实施内容

	
	
	
	中央
资金
	政府
配套
	企业
自筹
	
	

	一、县乡村三级物流共同配送体系
	三级物流配送体系基础设施升级
	在县电商产业园区建设农产品上行、工业品下乡配套物流服务基础设施，配备专业服务人员 
	300
	80
	90
	470
	在荔浦电商产业园区内建设5000㎡的工业品和快消品流通公共智慧仓储中心、本地输出的特色产品公共智慧云仓、物流快递公共分拨中心一体的统仓、共配供应链支撑服务平台，大幅度提升农产品物流上行时效，达到省级时效水平，由市区到乡镇环节12小时内可到达，项目建成后实施期间上行物流单价与市级城市价格平齐。

	
	建设和完善三级物流服务体系
	完善三级物流服务体系，在县电商产业园区内建设县级物流中心，配备专业物流体系运营团队
	200
		40
	50
	290
	规划县、乡、村三级电子商务仓储物流中转体系，串联13个乡镇农产品上行物流中转站，完善农村产品分级、包装、预冷等产地初加工和商品预处理配送中转站。配备专业物流体系运营团队，引导支持一家大型流通企业以乡镇为重点下沉供应链，开展集中采购、统一配送、直供直销等业务，固定农村物流配送的时间、地点，明确物流价格，提升商品品质，畅通农村产品流通渠道的产地“最先一公里”。

	
	小计
	500
	120
	140
	760
	　

	二、建设农产品进城公共服务体系
	升级县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
	配备专职运营团队；升级、扩容公共服务中心功能；建立农特产品直播间
	120
	80
	0
	200
	县级服务中心配备3名专职运营团队，1名讲解员，制定完善的服务管理制度，负责协助组织示范项目的监督审计工作，指导规范项目台账；增设特色商品展销中心、平台商采推中心、直播平台服务中心、县域电商数据中心、创客空间、文化创意空间（含电商企划、印务包装服务、影视制作服务、网店装饰服务等），金融服务网点、多功能报告厅和商务会客厅等3000㎡公共区域；开设2个扶贫特色馆，每年特色馆的SKU数不少于15个；建设不少于100㎡的农特产品直播间。

	
	建设跨境电商交易服务及展示中心
	建立衣架之都展示中心和线下线上木材衣架家居综合交易服务中心，打造跨境电商产业集群
	110
	50
	35
	195
	结合自治区发改委下发的桂发改工服[2019]899号文件要求，建立健全线下线上木材衣架家居综合交易服务中心、衣架之都展示中心，建立打造跨境电商产业集群，探索和发展人才培养、品牌培育、跨境电商营销新模式。发展不少于10家跨境企业，SKU数不少于10个，推动特色产业发展，进而辐射带动周边贫困县的电商发展。

	
	升级乡镇级和村级电子商务服务体系
	完善乡镇级和村级电子商务服务体系
	40
	0
	10
	50
	升级完善乡镇级和村级电子商务服务体系，为盘活各乡镇级和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网点，将新增20个以上站点使建档立卡贫困村站点的覆盖率达100%；引入专业电商运营团队，配备不少于4人的运营管理团队，按照实时采集数据分析对站点通过合并、取消及增设等手段达到服务站点的合理化运营，保障电商服务站点能持续提供电商服务且有收益，形成可持续生存发展的电商服务站点运营模式。

	
	建设县域电商数据中心
	建立荔浦农特产品数据库，建设县域电商数据中心
	60
	0
	20
	80
	为已认定的10个荔浦农特产品产业扶贫基地配置图像采集和信息数据监测系统，形成扶贫产业分布基础数据、农特产品数据库；动态采集物流企业以及电商企业数据，建立电商网络销售数据采集机制，最终集成生产数据、物流数据、销售数据，扶贫数据，数据对接自治区电商精准扶贫信息管理平台，相关信息与商务部农村电子商务和社区商业信息管理系统对接。

	
	农产品品牌培育和营销体系升级
	公共品牌集群培育战略，实现产业升级和产品升级
	40
	0
	10
	50
	出台商业化荔浦农产品的分级、安全、种植、采收、储存、运输6个标准，以及荔浦芋地理标识监管和使用受权的管理制度。围绕“三品一标”建设及认证要求，培育区域公共品牌和企业品牌，为其进行商标保护、维权、宣传及推广活动；打造至少3个电商品牌；增加至少3种电商产品上线数量；扩宽至少2条电商销售渠道；每年进行至少1场与国内外知名网站合作开展区域大型宣传推广活动，1场电商精准扶贫就业创业对接会，在各类宣传媒体上进行不少于10次的品牌宣传推广活动，树立至少1个脱贫典型；打造不少于1个网红产品，培育不少于1名网红产品代言人。实现荔浦农产品地头收购价格提升至少30%；荔浦芋种植面积翻一番；在不少于2个网络平台和渠道上进行每年300条侵权链接检索，减少侵权网店。

	
	
	推进消费扶贫，举办荔浦电商产品产销对接会
	50
	0
	15
	65
	在荔浦市每年举办一场大型电商论坛，邀请不少于8家各大电商平台及新零售运营管理者、不少于50家电商企业、不少于20家服务站点负责人、不少于20家种植户及生产企业、不少于5家各种渠道新闻媒体、不少于20位第一书记或贫困村书记，不少于20家物流公司负责人，共同商讨电商精准扶贫对荔浦经济的发展，大会当天争取不少于3个平台同时有不少于3家电商企业搞销售活动；不少于3个渠道搞直播宣传活动。

	
	　小计
	420
	130
	90
	640
	　

	三、工业品下乡流通服务体系
	建设工业品下乡流通服务体系
	建立本地化、连锁化、信息化的商品流通网络。
	20
	0
	5
	25
	支持当地商贸流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，促进线上线下融合，鼓励和支持商贸企业与电子商务、金融保险、移动支付、就业引导等资源对接，推动企业业务流程和组织结构优化重组。推动区域“名特优新”、“三品一标”等农产品上社区网站销售，并引导农业合作社与本地城市社区建立直供关系，建立至少5个社区直供关系；建设农产品社区和商超对接直供体系，采集和分析交易数据，形成农户与社区电商直供关系，为不少于20户贫困户提供直供渠道，为贫困户增收不少于2000元/年。

	
	
	小计
	20
	0
	5
	25
	

	四、农村电子商务人才培训体系
　
	农村电子商务实用型人才队伍升级
　
	针对不同对象开展实用型培训
	60
	0
	0
	60
	一、针对政府各级干部，开展电商新趋势及政策培训,培训人数不少于100人次。对返乡农民工、大学生、退伍军人、贫困户等开展农村电商普及和技能培训,培训人数不少于800人次,其中贫困村受训贫困人数不少于50人次，通过培训后参与电商产业链条50户（含）以上。
二、支持打造“三个一”（每村一名电商直播达人、每镇一个直播团队、市里一个共享网红直播基地）“网红直播县工程”培训。支持不少于20家已经有电商基础的电商企业、团队进行企业管理提升、财税风险管理、资本融资技能培训。支持不于少30家传统企业电商赋能培训（农产品电商、旅游电商、跨境电商）。
三、提供不于少10个团队的培训跟踪服务，提供辅导、孵化等定向服务。

	
	
	提升实战能力，鼓励电子商务领域就业创业
	
	
	
	
	

	
	
	提供个性化定向培训服务。
	
	
	
	
	

	
	
	小计
	60
	0
	0
	60
	　

	　
	　
	合计
	1000
	250
	235
	1485
	　



